附件1-1

2025年度“中国流动科技馆湖南巡展项目”
绩效评价评审方案

根据中国科协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国流动科技馆项目考核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科协办函普字〔2022〕127号）要求，省科协将对2025年度“中国流动科技馆湖南巡展项目”进行绩效评价评审，现制定评审方案如下：
一、评审对象
2025年度中国流动科技馆湖南巡展项目站点15个，其中常规巡展站点9个，分别是：江华瑶族自治县站、平江县站、凤凰县站、宁远县站、宜章县站、泸溪县站、涟源县站、临武县站、桃江县站；区域换展站点6个，分别是：芷江侗族自治县站、通道侗族自治县站、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站、新晃侗族自治县站、麻阳苗族自治县站、会同县站。
二、评审程序
（一）资格初审
省科协科普部按照《中国流动科技馆项目考核管理暂行办法》的要求，对评审对象上报的材料进行资格审查，对符合要求的材料交专家评审会进行打分评审，对不符合要求的材料交专家评审会评议后，取消其评审资格。
（二）专家评审
根据《省科协项目评审监督实施办法（试行）》要求，在省科协机关纪委监督下，从省科协科普专家库中随机抽取评审专家，根据申报材料进行打分评比。
（三）评审结果公示
评审结果按有关要求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后发布立项名单。
三、评审办法
根据《中国流动科技馆项目考核管理暂行办法》的要求，评分主要从基础保障、组织实施、运行效果等三个方面进行评审，具体标准详见附件评分细则
四、资金安排
评审结果分优秀、良好、合格三个等次。优秀等次4名，良好等次8名，合格等次3名。优秀等次站点补助6万元，良好等次站点补助5万元，合格等次站点补助4万元。共计资金76万元。
五、联系方式
联 系 人：肖鹏、易金枝
联系电话：0731-84884352
六、中国流动科技馆湖南巡展项目绩效评价评分细则
（详见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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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流动科技馆湖南巡展项目绩效评价评分细则

	评价
指标
	评价要求
	评价分数

	基础保障
（30分）
	1. 每个巡展站点招募不少于2名科技志愿者，定期组织志愿者培训，开展展品维护、辅导讲解等服务，志愿者累计服务时长不少于60天。
	10分

	
	2. 本级财政多渠道筹措并配套项目运行经费，保障项目顺利实施，平均每站项目运行经费不少于5万元。
	20分

	组织实施
（35分）
	3. 常规巡展时间每站展出不少于2个月；区域换展巡展时间每站展出不少于4个月。
	5分

	
	4. 常规巡展服务公众不少于3万人次。区域换展服务公众不少于5万人次。
	10分

	
	5. 结合展览每天开展常规展教辅导活动、科学实验表演活动、线上科普教育活动等，活动形式多样有趣，内容丰富新颖，效果突出，公众反响热烈。
	5分

	
	6. 积极联络地方教育部门、中小学校，探索建立馆校合作长效机制，充分利用流动科普资源优势面向学校开展服务，以资源进校和学生进馆的“双进”方式，助力推进“双减”工作。应为当地90%的中小学提供科学教育服务。
	5分

	
	7. 各站点应制定详细的巡展计划，注重经验总结，提交本站点流动馆项目总结汇编材料（含视频材料），各站点巡展期间活动无安全事故。
	10分

	运行效果（35分）
	8. 各巡展站点公众满意度调查有效调查问卷不少于100份，公众满意度不低于90%。
	5分

	
	9. 积极邀请领导出席流动科技馆相关活动，邀请各级官方媒体或主流媒体平台对流动科技馆相关工作开展宣传报道。
	20分

	
	10. 积极探索引入社会资源开展活动，利用中国流动科技馆项目承担各项重大任务。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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